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管理办法 

校教务字〔2022〕14 号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深化教师评价改革，实现教授

全员给本科生上课，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

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2

号）要求，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是学校的基本教学制度，承

担本科课程教学任务是教授必须履行的岗位职责。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教授包含教授、副教授，所称本科

课程是指全日制本科培养方案中的各类课程。 

第四条 全校每位在编在岗的教授应当根据教学计划，

每学年独立承担累计 2学分及以上本科课程的主讲任务，

或联合授课但独立承担不少于 32 学时的本科课程教学时

数。 

第五条 学校各类高层次人才、担任党政职务的教授等

的本科课程教学工作量视情况可适当减免，但每学年最低

不少于 16 学时。 

第六条 鼓励教授主讲本科生公共基础课或专业基础

课；鼓励教授作为负责人组建跨学院、跨学科教学团队，



为本科生开设研讨类、学科前沿类、通识讲座（专题报

告）类课程。 

第七条 鼓励教授把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本科课堂教学，

将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课

程内容、教学方法、教材等）。 

第八条 教授承担的其它本科教学任务，包括：课程建

设、教学研究、指导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本科生学科

竞赛和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带领本科生开展生产实习和社

会实践等，不能替代本科课程教学任务。 

第九条 各教学单位在安排教学任务时，应优先保证教

授的本科教学任务，确保教授达到年度完成本科生授课工

作量的最低要求。各级部门要切实做好教学辅助和教授授

课服务工作，为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创造条件，保证教授专

心授课。 

第十条 教授因出境研修、外派挂职借调、生育假、病

假等特殊情况而无法为本科生授课的，需履行审批程序。

由本人书面申请，学院审核，教务处审批。申请时长原则

上不得超过一个年度。 

第十一条 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工作量纳入教授职称评

审与聘任、专业技术岗位晋级、岗位考核的基本条件。课

程主讲教授不得只挂名不授课，未经批准无故不承担本科



课程或工作量未达标准的，按学校人事管理相关规定执

行。 

第十二条 学校每学期开展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的专

项检查，并做好相关数据的统计，每学年结束时公布教授

为本科生授课情况。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作为各教学单

位教育教学工作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

责解释。 

 


